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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公告发布暂行办法 

（国家计委 2000 年 7 月 1 日发布 国家计委令第 4 号）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招标公告发布行为，保证潜在投标人平等、

便捷、准确地获取招标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
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活动。 

第三条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授权，按照相对集

中、适度竞争、受众分布合理的原则，指定发布依法必须招标项

目招标公告的报纸、信息网络等媒介(以下简称指定媒介)，并对招

标公告发布活动进行监督。 

指定媒介的名单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另行公告。 

第四条 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必须在指定媒介发布。 

招标公告的发布应当充分公开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限

制招标公告的发布地点和发布范围。 

第五条 指定媒介发布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，不得

收取费用，但发布国际招标公告的除外。 



 - 2 - 

第六条 招标公告应当载明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、招标项目

的性质、数量、实施地点和时间、投标截止日期以及获取招标文

件的办法等事项。 

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当保证招标公告内容的真

实、准确和完整。 

第七条 拟发布的招标公告文本应当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

标代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。 

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标公告，应当向指定

媒介提供营业执照(或法人证书)、项目批准文件的复印件等证明文

件。 

第八条 在指定报纸免费发布的招标公告所占版面一般不超

过整版的四十分之一，且字体不小于六号字。 

第九条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应至少在一家指定

的媒介发布招标公告。 

指定报纸在发布招标公告的同时，应将招标公告如实抄送指

定网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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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两个以上媒介发

布的同一招标项目的招标公告的内容应当相同。 

第十一条 指定报纸和网络应当在收到招标公告文本之日起

七日内发布招标公告。 

指定媒介应与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就招标公告的

内容进行核实，经双方确认无误后在前款规定的时间内发布。 

第十二条 拟发布的招标公告文本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有关

媒介可以要求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及时予以改正、补

充或调整： 

(一)字迹潦草、模糊，无法辨认的； 

(二)载明的事项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； 

(三)没有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签名并

加盖公章的； 

(四)在两家以上媒介发布的同一招标公告的内容不一致的。 

第十三条 指定媒介发布的招标公告的内容与招标人或其委

托的招标代理机构提供的招标公告文本不一致，并造成不良影响

的，应当及时纠正，重新发布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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